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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为缔约国为缔约国为缔约国为《《《《国际卫生国际卫生国际卫生国际卫生条例条例条例条例（（（（2005）》）》）》）》做好准备的三项最优先重点做好准备的三项最优先重点做好准备的三项最优先重点做好准备的三项最优先重点 

1. 建立一个运转的建立一个运转的建立一个运转的建立一个运转的《《《《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国家归口单位国家归口单位国家归口单位 一个运转的《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网络是世卫组织及会员国和已同意受条例约束的非会员国（“缔约国”）成功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关键。国家归口单位是一个国家中心，由各缔约国建立或指定，随时（7/24/365）与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保持联系，进行与《国际卫生条例》有关的沟通和合作开展风险评估。国家归口单位的法定职责包括：(1)同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联系点就有关《国际卫生条例（2005）》实施的紧急情况进行沟通；以及（2）向本国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传播信息，并汇总反馈意见，其中包括负责监测和报告的部门、入境口岸、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诊所和医院。 缔约国必须向世卫组织提供国家归口单位的联系细节。这些联系细节必须不断更新并每年予以确认。2006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59.2号决议敦促会员国在《国际卫生条例（2005）》生效之前立即指定或建立此类归口单位。迄今为止，179 个缔约国（2007 年
8 月 15 日的国家数）已指定国家归口单位。世卫组织也已在其六个区域办事处的每一个确定《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 虽然国家归口单位的绝大多数联络将涉及传染病疫情，但至关重要的是注意到，《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广泛范围可能要求国家归口单位就非传染性[或原因不明]病因，例如化学或放射病因产生的事件开展活动。关于指定或建立国家归口单位、其职责以及它们如何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履行其相关义务的进一步信息可在《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指南中获取。 

2. 确保确保确保确保遵守报告要求和核实公共卫生事件遵守报告要求和核实公共卫生事件遵守报告要求和核实公共卫生事件遵守报告要求和核实公共卫生事件 评估和通报公共卫生事件评估和通报公共卫生事件评估和通报公共卫生事件评估和通报公共卫生事件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通报建立在缔约国确定和评估在其领土内发生“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所有事件”为基础。要求各缔约国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附件 2 提供的多因素决策文件评估公共卫生事件。缔约国必须在进行评估后 24 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至少符合四个决策标准中的两个的任何事件。通报必须始终包括或随后提供关于该事件的详细公共卫生信息，在可能时包括病例定义、实验室检测结果、风险的来源和类型、病例数和死亡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情况及所采取的卫生措施。不久将向缔约国提供世卫组织关于怎样和何时使用附件 2 评估和通报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文件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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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报告要其它报告要其它报告要其它报告要求求求求    通报是缔约国与世卫组织之间合作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该过程包括发现和评估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和紧急情况。《国际卫生条例（2005）》中规定的其它组成部分是： 

• 磋商磋商磋商磋商：：：：对于无需向卫组织正式通报的事件，特别在初步评估时现有的信息不足以填写决策文件时，缔约国仍可与世卫组织进行磋商并就评价、评估和采取的适当卫生措施寻求建议。 

• 其它报告其它报告其它报告其它报告：：：：缔约国必须在获得本国领土外确认发生有可能引起疾病国际传播的公共卫生风险证据后的 24 小时内通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报告世卫组织，其依据为出现输入或输出性人间病例、感染或污染的媒介或被污染的物品。 

• 核实核实核实核实：：：：世卫组织有一项明确的职权，就缔约国领土内发生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非正式报告或通讯（例如媒体）获得缔约国的核实；这些报告最初在确定是否寻求核实之前由世卫组织进行审查。缔约国必须在 24 小时内确认世卫组织的核实要求并提供关于事件的状况的公共卫生信息。 

3. 评估和加强国家能力评估和加强国家能力评估和加强国家能力评估和加强国家能力 《国际卫生条例（2005）》要求各缔约国在基层、中层和国家层面发展、加强和保持国家公共卫生核心能力，以发现、评估、通报和报告事件并及时有效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和紧急情况。为此目的，要求在国际港口、机场和缔约国指定的某些陆路口岸为实施卫生措施具备特定能力。缔约国还必须作出法律和行政调整以便利遵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 监测和应对能力监测和应对能力监测和应对能力监测和应对能力 在这份新的公共卫生法律框架中的一个基本创新是所有缔约国尽快为监测和应对发展、加强和保持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法定义务。《国际卫生条例（2005）》提出一个两阶段进程，协助缔约国计划实施其能力加强义务： 阶段 1：2007年 6 月 15 日-2009年 6 月 15 日 到 2009年 6 月 15 日，缔约国必须评估其现有国家公共卫生结构和资源的能力以满足《国际卫生条例（2005）》附件 1 中描述的监测和应对核心能力要求。在这一评估之后，要求缔约国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可以国家和有关区域战略为基础），以确 



保这些核心能力在全国存在并运转。世卫组织将支持这些评估并就国家计划的内容和结构提供指导。 阶段 2：2007年 6 月 15 日− 2012年 6 月 到 2012年 6 月 15 日，附件 1一中确定的监测和应对能力预期得到各缔约国的实施。在实施其国家计划方面遇到困难的缔约国可要求延长两年至 2014年 6 月 15 日，以履行其附件 1 一的义务。在例外情况下，总干事可再给予个别缔约国两年至 2016 年 6 月 15日，以履行其义务。 世卫组织将提供指导，以支持缔约国努力制定和实施这些国家能力加强计划。应要求，世卫组织将协助发展中国家筹集所需财政资源，以便建设、加强和保持附件 1 一中规定的能力。 指定入境口岸的常规和紧急公共卫生能力指定入境口岸的常规和紧急公共卫生能力指定入境口岸的常规和紧急公共卫生能力指定入境口岸的常规和紧急公共卫生能力 入境口岸是一个“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入境或出境的国际关口，以及为入境或出境的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和邮包提供服务的单位和区域。”入境口岸包括国际机场、港口和陆路口岸。为最大限度减少疾病通过运输、旅行和贸易国际传播的风险，缔约国必须指定国际港口或机场，要求它们加强其能力以便随时提供常规公共卫生服务以及补充紧急服务，以应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外，在公共卫生理由证明合理时，缔约国可指定某些陆路口岸，它们也应发展这些能力。 至关重要的是，立即进行此类指定，以便可在 2012年 6 月 15 日之前完成评估现有结构并计划和实施能力加强活动。 世卫组织将与缔约国合作，定期评估和向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能力要求方面的进展。 立法和行政能力立法和行政能力立法和行政能力立法和行政能力 国家可能需要审 查和调 整其本国立法和行政条例，以便 利 遵 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条款。在这方面，《国际卫生条例（2005）》缔约国保证相互合作，为实施目的制定建议的法律以及其它行政和法律规定。 


